《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实施方案》实施后评估报告

 一、评估对象
本次实施后评估的对象为淮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规范性文件《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实施方案》（淮政办秘〔2020〕64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该《实施方案》2020年11月26日印发，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二、评估背景与目的
为全面检验《实施方案》的实施成效，判断其与当前公共资源交易监管需求的适应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及《淮北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跟踪反馈与后评估办法》相关规定，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了《实施方案》实施后评估工作。
本次评估旨在：通过系统梳理《实施方案》实施以来的执法效能、部门协作、公众反馈等情况，科学研判其合法性、合理性、可操作性及实际效果，为后续是否继续沿用、修订或调整提供依据，进一步巩固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一支队伍管执法”的改革成果。
三、评估范围
包括《实施方案》确定的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相对集中处罚权执法范围、工作机制、监督保障措施等内容；覆盖《实施方案》实施后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执法数据、部门执行情况及社会公众反馈等。
四、评估方法与程序
（一）评估方法与程序
1、梳理《实施方案》制定依据及文件、实施以来的执法案件台账等数据；
2、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相关科室围绕《实施方案》实施后评估工作展开专题讨论。重点梳理方案在实施以来在处罚流程规范、执法效率提升、交易市场秩序维护等方面的实际成效。
3. 公众意见征集：通过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官网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五、评估内容与分析
（一）合法性评估
《实施方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八条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规定，结合本地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实际，明确将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方面及水利工程建设方面违反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矿业权出让方面，对采取行贿、串通投标、弄虚作假等非法手段中标或者竟得的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国有及其他产权交易方面，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等6项行政处罚权集中由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行使，权限划转程序经省级政府批准，内容与上位法无抵触，合法性完全合规。
（二）实施效能评估
1. 执法集中度提升：《实施方案》实施前，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处罚权分散在多个部门，存在“多头执法、重复检查”问题；实施后，由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统一行使，案件平均流转时间缩短，执法效率提升。
2. 违法违规行为遏制：实施以来，共查处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违法案件38起，处罚违法违规企业39家次，罚款247万。无一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监管震慑作用显著。
（三）协作机制评估
《实施方案》明确的“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行政执法工作协调制度”和“信息资源共享机制”运行顺畅，市发改委、市住建局已完成信息共享平台对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与公安、纪委监委、检察院、法院“五方协同”常态化运作，实现线索及时研判、信息及时互通、案件及时移交一体化工作格局，震慑效应持续扩大、升温。
[bookmark: _GoBack]（四）公众意见征集情况
2025年3月通过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官网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未收到社会公众反馈意见。
六、评估结论
综合评估认为，《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实施方案》制定程序合法、内容科学合理、实施机制顺畅，有效解决了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多头执法、标准不一”的问题，执法效能显著提升，市场秩序持续优化，社会公众及市场主体认可度高。从公众意见征集情况看，未发现需要修改的重大缺陷或适应性问题，其内容与当前公共资源交易监管需求完全匹配。
评估结论：《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实施方案》继续沿用，无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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